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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收文文號：

教育部  函
地址：10051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
傳　真：02-3343-7835
聯絡人：李靜慧
電　話：02-7736-7807

受文者：高雄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年5月2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二)字第108007537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司法院秘書長函、競賽海報、競賽辦法、報名表  
　　　(108052400015_0075372A00_ATTCH1.pdf, 108052400015_0075372A00_ATTCH3.
　　　pdf, 108052400015_0075372A00_ATTCH4.pdf, 

主旨：函轉司法院辦理108年「司法院大專校院法治教育公民行

　　　動方案競賽」，請鼓勵學生踴躍報名參加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  一、依據司法院秘書長108年5月21日秘台公字第1080014148號

　　　函（附件1）辦理。

  二、為鼓勵大專學生主動關心司法公共議題，貼近社會脈動並

　　　將其轉化為實質的計畫與行動，讓法治教育向下扎根，特

　　　辦理此競賽。

  三、旨揭徵件競賽於108年5月14日至7月10日開放報名，相關

　　　資訊如下（協辦單位：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金會）：

    (一)參賽對象：中華民國公私立大學院所之學生(不含博士

　　　　生、碩士在職專班學生)組隊參賽，參賽團隊應由至少

　　　　二個以上不同學院中，二個以上不同學系之學生組隊參

　　　　加(可跨校組成)，每隊成員6位至8位。

    (二)競賽獎項（擇優頒發）：

      １、特優1隊：每隊獲頒獎金100,000元整，另頒發獲獎學

　　　　　生獎狀乙紙。

      ２、優選1隊：每隊獲頒獎金60,000元整，另頒發獲獎學

　　　　　生獎狀乙紙。

      ３、佳作3隊：每隊獲頒獎金30,000元整，另頒發獲獎學

　　　　　生獎狀乙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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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４、特別獎1隊：每隊獲頒獎金10,000元整，另頒發獲獎

　　　　　學生獎狀乙紙。

      ５、入圍獎金：每隊獲頒獎金5,000元整(須完整參賽)。

    (三)聯絡人：司法院公共關係處陳怡君小姐，電話02-23618

　　　　577轉162，E-mail:yoyochen@judicial.gov.tw。

  四、檢附競賽海報（附件2）、競賽辦法（附件3）及報名表（

　　　附件4）各一份，相關資訊可參閱司法院網站（網址：

　　　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index.asp）。

正本：各公私立大專校院

副本：司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公共關係處、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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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：
一、司法院辦理108年「司法院大專校院法治教育公民行動方案競賽」，敬請鼓勵報名
參加。
二、轉貼學務處首頁校外訊息處周知。
三、陳閱後存查。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組長：

0528
1108

學務長：

0528
1918

0528
1919

0528
1919


